




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为建设本工程，已接受承包人提出的承担本工程的施工、 竣工、 交付并维修

其任何缺陷的投标。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遵循平等、 自愿、 公平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双方共同达成并订立如下协议

发包人 (全称):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人民政府

承包人 (全称):中化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单位)

武安市新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体成员单位)

。

一 、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平谷区金海湖镇晏庄村历史遗留金矿尾矿库污染源整治项且

工程地点： 平谷区金海湖镇晏庄村北侧

工程内容： 本项目旨在消除晏庄尾矿库内历史遗留的2.8万 m²尾矿渣对周边地下

水、农用地、农产品及水环境造成的重金属污染(以砷、铅为主)风险和健康威胁。

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二、 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晏庄村北侧，金海湖镇尾矿库已对

周围农田及土壤造成了较大影响，需对历史遗留金矿尾矿渣进行消除整治，具体内容

详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三、 合同工期

工期总日历天数： 365 天 ；

计划开工日期： 2025 年 11月30 日；

计划峻工日期： 2026 年 1 月30 日。

四、 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 合格

五、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要求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 」 达标

六、 合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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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1.一般约定

1. 1词语定义

1.1.2.8发包人代表

1. 1.2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1. 1.2.2发包人： 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人民政府

1. 1.2.3 承包人： 中化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联合体牵头单位) 、武安市新峰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成员单位)

：

姓    名 ： 崔斌 _

职   称 ： 武装部长

联系电话： 13911930519

1. 1.3工程和设备

1.1.3.2永久工程：

1. 1.3.3 临时工程：临时性道路、施工临时用水工程、施工临时供电工程等内

容(不限于此),承包人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编制的施工组织自行确定

1.1.3.10永久占地： L

1. 1.3. 11 临时占地： 承包人应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组织方案自行确定

1.1.4 日期

1. 1.4.5缺陷责任期期限 ： 24个 月。

1. 1.8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1.4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的优先解释顺序如下：

(1)合同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4)合同条款专用部分；

(5)合同条款通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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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合同附件

附件一： 质量保修书格式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 承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和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 , 经协商一致， 对_平谷区金海湖镇晏庄村历史遗留

金矿尾矿库污染源整治项且 (工程名称)签订保修书

发包人： 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人民政府

承包人： 中化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单位)

武安市新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体成员单位)

。

一、 工程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的管理规定和双方约定，承担

本工程保修责任。

保修责任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 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 有防水要求

的卫生间、 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供热与供冷系统，电气管线、 给排水管道、 设

备安装和装修工程， 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项目。具体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承包人应对其按照合同约定完成的全部工程承担保修责任。 。

二、 保修期

双方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及有关规定， 约定本工程的保修期如下：

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屋面防水工程、 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 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5 年；

外窗工程为 2 _年， 外窗防渗漏为_ 2 _年；

装修工程为 2 _年；

电气管线、 给排水管道、 设备安装工程为 2 _年；

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_个采暖期、 供冷期；

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 道路等配套工程为 2 年；

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其他项且保修期限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文件的规定为准。 。

三、 保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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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廉政责任书格式

建设工程廉政责任书

为加强建设工程廉政建设，规范建设工程各项活动中发包人承包人双方的行为，

防止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保护国家、 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订立本廉政责任书

发包人： 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人民政府
承包人： 中化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单位)

武安市新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体成员单位)

。

一、 双方的责任

1. 1应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建设工程的有关法律、 法规，相关政策，以及廉政建
设的各项规定 。

1.2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合同文件，自觉按合同办事 。

1.3各项活动必须坚持公开、 公平、 公正、 诚信、 透明的原则 (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者外) ,不得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损害国家、 集体和对方利益，不得违反建

设工程管理的规章制度。

1.4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规、 违纪、 违法行为的，应及时提醒对方，情

节严重的，应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 司法等有关机关举报。

二、 发包人责任

发包人的领导和从事该建设工程项目的工作人员，在工程建设的事前、 事中、

事后应遵守以下规定：

2.1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索要或接受回扣、 礼金、 有价证券、 贵重物品和
好处费、 感谢费等。

2.2不得在承包人和相关单位报销任何应由发包人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

2.3不得要求、 暗示或接受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为个人装修住房、 婚丧嫁娶、 配
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 (境) 、 旅游等提供方便。

2.4不得参加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承包人和相关单位的宴请、 健身、 娱
乐等活动。

2.5不得向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介绍或为配偶、 子女、 亲属参与同发包人工程建

设管理合同有关的业务活动；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承包人和相关单位使用某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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